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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七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

系列活动竞赛规程

竞赛日期、地点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

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于2023年4月至8月举办，具体比赛时间和比赛地点由各举办单位自行确定。

（二）全市总决赛

2023年9月16至17日，弘赫国际体育运动中心。

竞赛组别与项目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

竞赛项目由各举办单位根据全市总决赛中本组比赛所设项目自行确定。
（二）全市总决赛
1.竞赛组别

（1）各区组（含开发区、燕山地区）

城区组（12支代表队）

郊区组（24支代表队）

（2）系统综合组

市直机关（8支代表队）、市总工会（8支代表队）、市大体协（8支代表队）、市乒协（8支代表队）

（3）市中小学生组

高中男子组（3支代表队）

高中女子组（3支代表队）

初中男子组（3支代表队）

初中女子组（3支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3支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3支代表队）

小学亲子男子组（3支代表队）

小学亲子女子组（3支代表队）

（4）市残联组

男子站姿组（4人）

女子站姿组（4人）

男子坐姿组（4人）

女子坐姿组（4人）

（5）公开组

公开组男子单打淘汰赛（128人）

公开组女子单打淘汰赛（128人）

2.竞赛项目

（1）各区组、系统综合组：男女混合团体赛。

（2）市中小学生组：中小学生男女团体赛、小学亲子组混合团体赛。

（3）市残联组：男子站姿组、女子站姿组、男子坐姿组、女子坐姿组。

（4）公开组：男子单打淘汰赛、女子单打淘汰赛。

竞赛办法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

各区、各系统自行开展比赛，并根据本竞赛规程自行确定竞赛规程。市残联组按照市残联制定的竞赛规程开展比赛。
（二）全市总决赛

1.各区组：采用分组单循环方式，两队之间必须打满5场，决出小组全部名次。前4场每场3局2胜，第5场为男、女混合双打，1局11分决定胜负。

2.系统综合组：采用单淘汰赛加附加赛的方式，比赛采用5场3胜制。前4场每场3局2胜，每局11分。若大比分为2:2，第5场为男、女混合双打，1局11分决定胜负。

3.各区组、系统综合组团体比赛出场顺序：

第1场：男子单打（不限年龄，3局2胜，每局11分制）；

第2场：女子单打（40岁以上，3局2胜，每局11分制）；

第3场：男子单打（45岁以上，3局2胜，每局11分制）；

第4场：女子单打（不限年龄，3局2胜，每局11分制）；

第5场：男女混合双打（秩序册中报名队员，不限年龄，也可由出过场的运动员兼项，比赛1局11分制决定胜负）。

4.公开组单打比赛：采用单淘汰方式，每场比赛3局2胜，每局11分制，决出前8名。进入前8名比赛为5局3胜制。
5.市中小学生组：中小学生男女团体赛分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6个组别，采用单循环方式，新斯韦思林杯赛制，5场3胜制。每场3局2胜，每局11分制。

小学亲子组混合团体赛分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采用单循环方式，3场2胜制（第1场双打、第2场学生、第3场家长）。每场3局2胜，每局11分制。

6.市残联组：根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最新审定的2022年乒乓球竞赛规则和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最新审定印发的《残疾人体育竞赛项目指导手册》中乒乓球项目竞赛规则，采用淘汰附加赛，决出各组前4名。每场5局3胜，每局11分制。

全市总决赛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只能代表1个队参赛，1人不能同时代表多个队参赛。

（二）经社区（行政村）、单位选拔组成代表队，在参加全市总决赛时一律不得变更队员。

（三）各区、系统组团体比赛：每队队员4人（2男2女）、替补队员2人（1男1女），要求45岁以上男运动员1人、40岁以上女运动员1人、其他运动员须年满20周岁（2003年9月1日前出生）。

（四）公开组单打赛：年龄满22周岁（2001年9月1日前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公民（须持有效护照），均可自愿报名参赛。参加公开组单打比赛的运动员不能兼报任何组别团体比赛。
（五）市中小学生组：男女团体赛每队3至5人；小学亲子组混合团体赛每队2人，包括学生1人、家长1人（家长不限男女）。

（六）市残联组：持有残疾人证，且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对应组别比赛的肢体残疾人。

（七）参赛年龄以本人身份证为准，按年计算。

（八）专业运动员退役10年以上可参加各区组、系统综合组男女混合团体赛；公开组单打赛不设身份限制。

（九）所有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且必须于赛前签订《参赛声明》（见附件）。

（十）如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比赛资格并通报批评。
报名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

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各系统、单位自行组织本地区、本系统的比赛报名。

（二）全市总决赛

1.报名方式

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指定一名报名负责人，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健身汇”进行线上报名。进入小程序，点击赛事活动报名中的北京市第十七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总决赛，选择相应的组别，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报名系统将于2023年8月21日开放。请于8月25日（星期五）前完成线上报名。各区、各系统报名问题咨询电话：010-83167005；公开组报名问题咨询电话：1362110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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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区组选拔2支代表队报名参加全市总决赛各区组男女混合团体赛。

（2）市直机关、市总工会、市大体协、市乒协各选拔8支代表队报名参加全市总决赛系统综合组男女混合团体赛。

（3）市中小学生组选拔18支学生团体代表队报名参加全市总决赛中小学生男女团体赛；6支亲子团体代表队报名参加全市总决赛小学亲子组混合团体赛。

（4）市残联组选拔男子站姿组、女子站姿组、男子坐姿组、女子坐姿组各4人参加全市总决赛市残联组对应组别单打比赛。

（5）公开组单打赛：男子单打赛128人，女子单打赛128人，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2.报名要求

（1）各区组、各系统组团体比赛：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运动员4人（男2女2）、替补2人（男1女1），其中：45岁以上男运动员1人、40岁以上女运动员1人。

（2）公开组单打比赛：年龄满22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公民（须持有效护照），均可自愿报名参赛。

公开组参赛运动员需缴纳报名费人民币100元。

公开组参赛运动员报名完成并缴费成功后请添加赛事客服微信（微信号：13621109392），进入赛事专用微信群，后续赛事通知、秩序册、成绩均将在群内发布。加客服微信时请备注：“和谐杯”公开组。

如退赛退款需在报名截至时间前,由报名人账号在“北京健身汇”微信小程序提交退赛，报名费将于报名截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至缴费账户。已报名运动员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退赛，且无法按时参赛的，视为自动放弃比赛，组委会不予退回报名费。

（3）市残联组：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运动员16人（男子站姿组、女子站姿组、男子坐姿组、女子坐姿组各4人）；根据残疾人身体状况可另安排工作人员若干人。

（4）全市总决赛报名结束，“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组委会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公示。如对运动员的资格存在异议，公示结束前向“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组委会举报，公示结束不再受理任何有关参赛资格举报。

（5）举报时请按照“谁举报谁举证”的原则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视为无效举报。如举报属实，取消被举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其所在队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更换运动员。

（6）公示期结束后，各队一律不得再更换运动员。

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

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各系统、单位自行制定奖励规定。

（二）全市总决赛

1.各区组：取城区、郊区组中各组前3名奖励。各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1-2名。

2.系统综合组：取前八名奖励，其余为纪念奖。

3.市中小学生组：中小学生男女团体赛、小学亲子组混合团体赛取各组前3名奖励。各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1名。

4.市残联组：男子站姿组、女子站姿组、男子坐姿组、女子坐姿取各组前3名奖励。各组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2名。
5.公开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比赛分别取前8名奖励，并颁发奖金、奖牌和成绩证书。其余为纪念奖，颁发纪念奖证书。

6.优秀组织奖300名、优秀报道奖30名。

裁判员

（一）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比赛：裁判长、裁判员由各区（含开发区、燕山地区）、各系统选派。

（二）全市总决赛：“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组委会选派1名裁判长（国际级）、4名副裁判长（国家级以上）、60名裁判员（需经过注册，二级以上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

全市总决赛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由“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组委会指定。

服装、器材

（一）比赛用球台为中国乒协批准球台。

（二）比赛用球为双鱼3星白色V40+球。

（三）比赛服装上衣为短袖T恤，下衣为短裤，所有服装不能为白色。

（四）比赛用鞋必须为软底乒乓球运动鞋。

其他事项

（一）比赛期间各参赛人员提前30分钟进入比赛场地。

（二）比赛开始后15分钟内未到场，按弃权论。

（三）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属“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组委会。

（四）领队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参赛志愿书

参赛志愿书
注：请务必认真、仔细阅读赛事组委会向您提供的《北京市第十七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系列活动竞赛规程》等，在您提交报名信息后即被默认为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参赛志愿书》等的一切内容，并请您签署及提交本志愿书。

作为参加赛事人员，我本人、我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以及任何可能代表我提起赔偿请求或诉讼的人做出以下声明：
1.我自愿参加北京市第十七届“和谐杯”乒乓球比赛系列活动 (以下统称“本赛事”)，我确认本人具有参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并且已获得监护人的同意；
2.我确认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协办机构及赛事场地(以下统称“主承办”)所制订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须知及采取的措施；
3. 我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结合检查报告进行自我评估，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赛事，承诺愿意承担参加赛事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赛事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
4. 我了解参加此次本次赛事存在的风险，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主承办责任，主承办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5. 我授权本赛事主承办及指定媒体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等用于本赛事的宣传与推广；
6. 我将向主承办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加赛事资格，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主承办据此有权拒绝提供参加赛事资格；
7. 我同意接受主承办在本次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我自理；
8. 我同意主承办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意外险，我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
本协议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参加赛事者需本人签署，18周岁以下参加赛事者需由本人及其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共同签署。
本人及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已全面理解和同意以上内容，此文件由本人及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亲自签署。冒名代签将被视为违约行为，本人、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及冒名者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及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参加赛事者           18周岁以下参加赛事者请在此签署
请在此签署                                 

 参赛者签名：
签名：                                     

 年龄（周岁）：
年龄（周岁）：                               
                                             监护人、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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